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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立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國立大學校

院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

編制內教師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應原則」

(以下簡稱本原則)。 

二、本原則所稱編制內教師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其支給項目如下： 

（一）導師費。 

（二）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三）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四）教師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勵金。 

（五）推廣教育計畫講義編撰費。 

（六）接受學校委託辦理專案或專題研究之報酬。 

（七）擔任任務編組或行政協助工作費。 

（八）其他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給與支給基準( 包括額度、條件、方式及考核標準)，應簽經

校長同意，並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行。在同一事由不重複支

領原則下支給。 

三、本原則所稱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一）支給對象：校務基金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合（共）聘教學人員、

約用人員、臨時工。 



（二）支給項目： 

1、在職專班、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2、外聘人員酬金（社團指導、運動教練、諮商輔導等）。 

3、校務基金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之人事費。 

4、約用人員、工讀生之人事費。 

5、校務基金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兼任各級行政職務主管之工作酬

勞。 

6、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及工作人員之文康活動費。（每年編列標

準不高於『中央政府預算附屬單位共同項目編列作業規範』所訂

標準） 

7、其他經專案核准聘任人員之人事費。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基準，應另行訂定或經專案簽奉核准後支給。 

校務基金自籌經費進用教學人員兼任二級主管工作之加給項目，由學校

以主管加給之外名目自訂，並由校務基金自籌收入支應。 

四、本原則之經費來源，由本校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入、產學合作收入、政

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理之收入、場地設備管理收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

收益及其他收入之自籌收入項下勻支。 

五、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年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之比

率，其合計總數應以最近年度決算自籌收入百分之五十為限。 

六、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原則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